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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样本笔迹收集中存在的问题

◆刘　赟

(苏州崇法证据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 江苏 苏州２１５０００)

【摘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日渐强盛,涉及民事经济和金融交流的纠纷越来越多.而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文件、契

约上的笔迹成为判断意思表示真实的主要依据之一.样本笔迹作为供比对的依据,其收集方式的合法性以及样本本

身的真实性、可靠性一直是司法工作人员长期关注的问题.为避免在收集样本和使用样本笔迹的过程中因方法的不

当而导致鉴定意见受到影响,应当从正确、合法地收集案前案后样本以及合理地运用样本笔迹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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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迹鉴定产生的背景和意义

通常情况下，笔迹鉴定主要解决的是争议文件的真实与

否，因此人们将争议文件称之为检材，而用来印证其真实性

的比对材料则被称之为样本。 样本一般分为案前样本和案

后样本，案前样本的可靠性价值较之于案后样本要高一些。

受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书写人往往在心理上会有意或无意地

改变自己的书写习惯，使得案后样本的比对价值相对降低。

然而在目前的笔迹鉴定实务中，不管是案前样本还是案

后样本，都存在收集难、质证难和取样难的问题。 由于当

事人在诉讼前一般不会提前有所准备，加之现在电脑的普

及，人们对于书写机会的减少，直接导致案前样本的取得存

在困难。 质证难，则是指当案前样本取得后，必须通过当

事人双方质证认可后才能作为样本使用，但由于一方当事人

拿出的样本往往是对己方有利的，对方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

的考虑，会对样本进行质疑，不予认可，使得即使取得了案

前自然样本，也无法通过质证环节成为比对样本。 取样难

则体现在当鉴定人在要求当事人根据要求书写实验样本时，

书写人会有意无意地改变原本的书写习惯，有些甚至因为紧

张而无法正常书写，使得实验样本的比对价值降低，给鉴定

人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可见，样本笔迹的取得途径和比对价值会直接影响到鉴

定人对于检材真实性的判断，因此对于样本的收集和取得是

笔迹鉴定中较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从目前来看，鉴定人获

得样本笔迹通常会有三种途径：一是由法院经过质证程序后

将样本直接提供给鉴定机构；二是在法院经过质证后，由持

有样本的当事人将样本材料送至鉴定机构；三是开庭时并未

提供样本，需要通知争议笔迹书写人至鉴定机构提取实验样

本。 这三种途径中，第一、第二种案前样本和案后样本都

有可能出现，而第三种则只能是案后样本，那如何保证样本

的取得途径的合法性以及样本材料本身的真实性和是否具备

比对价值，就成了笔迹鉴定所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笔者主

要想要在这里探讨的问题。

二、案前样本笔迹的取得

案前样本笔迹是比对价值较高的样本，也是鉴定人比较

偏爱收集的样本，但收集时会遇到某些特殊情况，例如样本

笔迹与检材笔迹的时间间隔跨度较大(相差１０年甚至更

久)等。

(一)在案前样本笔迹收集的过程中会产生的问题

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另一方当事人不认可，造成无

法通过法庭质证程序，影响鉴定工作的开展。 这种情况在

遗嘱类的案件中出现得比较多。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双方

当事人提供书写人曾经在具有公信力的部门提供的材料，如

该书写人是已婚状态，鉴定人可以通过民政机构调取书写人

生前的婚姻登记信息与其留有的手写字迹进行比对。 又如

该书写人曾经在公证处有过公证行为，鉴定人可以至相关公

证单位调取书写人办理的留有其签名笔迹的公证文件进行比

对。 此类要求本人须亲自到场办理业务的机关有许多，但

是由于办理的业务种类不同，其侧重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大多数办事机构对于一些表格类的信息都未有必须本人书写

的硬性要求，但签名行为则是必须要求本人亲自到场当着办

事人员的面完成的。 在生活实践中，人们也会发现，许多

行政文件在形成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让其他人代为填写后再

由本人签名的情况。 尤其人们经常会遇到涉及法人代表、

股东等特定人物的案件时，往往会要求鉴定人员前往工商部

门等行政机构调取他们在这些部门留下的签名，因为当事人

总是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材料是必须由本人签字的。 但在

生活实践中，人们会发现只要是可以委托他人完成的行为就

会有代签的可能性，稍有不慎就会将非书写人书写的字迹作

为比对的样本，这就导致了错误结论的产生。

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样本笔迹经过法庭质证程序得到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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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后，通过法官递交到鉴定人手上，这类样本具有较高的

比对价值。 但此时需要鉴定人注意的是，虽然样本经过了

双方当事人的质证，但并不代表双方当事人都亲眼看到了书

写人本人书写的过程。 在实际案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只

是根据经验判断是否为本人书写。 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这

种情况的案例不在少数，像上文提到的遗嘱类案件，由于立

遗嘱人在诉讼开始时通常已经去世，就只能依赖其家属提供

生前笔迹作为样本。 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未对这种情况下的

样本收集做出指导性的规范意见，通常都是由家属或者双方

当事人提供日记、往来信件、工作单位留下的人事档案中的

笔迹等。 但日记、记事本等一些私人文件的真实性是有其

局限性的。 在笔者所经手的案件中，就曾经出现过原告提

出申请鉴定借条中的落款是否是死者亲笔书写的争议，当时

被告是持否定态度，但在后一次开庭时被告又提出承认这些

字迹都是死者书写，但是对借条正文中的部分字迹提出异

议，于是改为被告提出笔迹鉴定的申请，后了解到这种情况

的产生就是因为被告作为死者的妻子并不熟悉其笔迹，一切

都是基于她与家人的猜测得出，这就直接影响了样本笔迹的

可靠性。 且在实践中，这类样本笔迹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

证认可，容易使鉴定人产生误判。

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样本笔迹经过法庭质证程序得到双方

认可后，因为某些原因未通过法院，而是由当事人亲自将样

本材料提交给鉴定机构，这个时候就要对样本的可靠性持怀

疑态度。 一般情况下，鉴定人接到委托后，如发现样本材

料在一方当事人手上，会通知其尽快送至鉴定机构，但是这

个时间段有时候会很长，于是新的问题产生了，人们如何保

证样本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被污染或者替换呢？ 这种情况下

鉴定人手上通常会有法官送来的经过质证的样本复制件，而

复制件通常是黑白印刷，清晰度较低，无法完全呈现原件上

的细节特征，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篡改或伪造行为的

产生。

(二)使用案前样本需注意的问题

对于案前样本的收集，如何避免因为以上问题而造成鉴

定人得出错误鉴定意见呢？ 因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

一，鉴定人员在调取任何企事业单位或官方档案材料时都要

事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在实践操作中的一些习惯

性的操作流程，要考虑样本是否存在代写、代签的可能，尽

量多地收集案前样本，相互进行验证，以保证样本的真实

性、稳定性及可靠性。

不管样本原件是由法官还是由当事人送至鉴定机构，在

刚获得样本材料时，应先对样本材料进行全面检验，将材料

与法院提供的样本复制件进行仔细比对，尤其要针对性地看

需要比对的那部分内容是否完全一致。 在样本非唯一的情

况下，判断几份样本之间是否能互相印证。 如果发现存在

差异则要向双方当事人核实清楚，结合案情具体分析。 在

必要情况下，鉴定人需与承办法官及时沟通，了解庭审

情况。

对于一些比对价值不高的样本材料，就需要当事人补充

样本。 当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双方当事人都提供比

对样本，即便有些材料未经双方同时认可，也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三、案后样本笔迹的取得

案后样本可以分为案后自然样本和案后实验样本，案后

自然样本相较案前自然样本比对价值较低，不排除当事人在

提起诉讼时已经针对会使用或者可能出现的文书证据做好一

定的准备工作；案后实验样本由于其形成的时间和方式决定

了其比对价值要低于前两种自然样本，但这也不意味着案后

实验样本就一定没有其存在的价值。

(一)在案后样本笔迹收集的过程中会产生的问题

案后样本笔迹形成时间节点是在案件纠纷发生后，虽然

保证了书写人的真实，但书写人由于诉讼中为了个人利益可

能会产生一定的戒心和防备，其心理状态难以揣测。

一般庭审笔录、送达回执等法律文书上被鉴定书写人的

笔迹是最常见的案后非实验样本。 这类样本因其特殊的形

成环境，其真实性是可以保证的。 鉴定人在拿到此类样本

时，要先确认该样本是在申请笔迹鉴定前还是申请笔迹鉴定

后形成。 如果是在笔迹鉴定申请之前的，其比对价值就比

较高，因为此时当事人还不知道会进入笔迹鉴定程序，不太

会留意自己的笔迹，更不会刻意产生伪装的想法。 但如果

发现是在申请笔迹鉴定后形成，则会存在伪装的可能性，那

就直接影响了样本的比对价值。 如当事人提前做好了足够

的准备工作，书写的伪装笔迹的欺骗性提高，则易造成鉴定

人作出错误的判断。 但从另一方面看，大多数普通人未经

过专业的心理素质和书写技能培训，在这种场合下，如果当

事人心理素质较差，即使提前做了准备，伪装出来的笔迹仍

易被鉴定人察觉，这样也有助于鉴定人的分析判断。 可见

此类案后样本的比对价值不能一概而论，但鉴定人还是需要

谨慎对待。

实验样本是典型的案后样本。 由于实验样本是由被鉴

定书写人在一定场合按照要求亲笔书写的，且数量充分，是

大多数鉴定人和当事人都较为信赖的比对样本。 但一些不

法分子会利用他们观察到的程序漏洞设计各种方式来伪装自

己的笔迹以迷惑鉴定人，这对鉴定提出了挑战，以至于有些

鉴定人也会偏爱案前样本，对实验样本抱有偏见，笔者认为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实验样本是书写人根据取样人员的要

求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书写的，首先就真实性而言，实

验样本是最为可靠的。 并且在制作实验样本的同时，鉴定

人可以仔细观察书写人的行为举止，通过一些对话、问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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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发现书写人当时的心理状态，也可以分散书写人的注意

力，降低其伪装的概率。 即使书写人事先做好了充分的伪

装准备，但只要不是经过特殊的、系统性的心理培训，那在

后期鉴定人对其进行检验时必然是会发现蛛丝马迹的。 例

如，笔者在一起民事纠纷中就曾遇到书写人声称不会写连

笔，更不会草签。 在书写实验样本时可以发现书写人会刻

意放慢书写速度，一笔一画地书写实验内容，造成书写水平

远低于检材上签名字迹的情况，但在鉴定人对该实验样本进

行检验分析时，发现了破绽，见图１、图２、图３。

图１　检材上签名

　　

图２　实验样本

图３　实验样本

　　从上图可以看出图２与图３均为实验样本，图３的书写

运笔呆滞，书写无连笔，与图１中签名的书写水平差异较

大，但整体布局还是一致的，而图２是该书写人在填第一页

表格名字时留下的。 此时书写人刚刚开始书写，还没完全

做好心理防备，于是暴露了平时的书写习惯，明显与之声称

的不会连笔的说法不符。 这就使得鉴定人在做比对检验时

没有轻易地将其否定，而是联系了另一方当事人补充了样本

后作出同一认定的意见。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以不同的姿势书写相同的

字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就是笔迹的多样性特点，针对这

个特点取样人员会要求书写人以多种形式进行书写，还会根

据检材的实际情况变换书写工具或者在不同的衬垫物上书

写，还可以要求书写人将一个词语或者名字拆开后写，这样

会暴露出笔画的写法，使得起收笔不会受到连笔的影响和掩

饰，易暴露出部分较为隐秘的书写特征，希望借此尽可能多

地收集到书写人的不同书写模式和特征。 并且在这个过程

中，一个专业的取样人员可以通过观察书写人在书写时的动

作、神态等来判断其是否书写正常。

一般当事人在庭上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后，法院会要求当

事人书写实验样本以备用，此时大多数当事人还未完全做好

心理防备，也未产生伪装的意识，这时留下的实验样本就会

比较自然且真实地反映出当事人的书写特征。 即使后期在

鉴定人要求下书写的实验样本存在伪装，将两者进行比对，

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稳定性，也能及时发现问题，避免

错误的判断。 在实践中，此类案件层出不穷，甚至会遇到

当事人连伪装都不愿意，直接声称自己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

不会写字，并且夸张地画出了自己名字的情况，见图４。

图４　当事人在鉴定机构的实验样本

有些当事人会编造各种谎言企图表现自己很配合，但实

际上是抵制鉴定人的取样工作。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鉴定

人就需要及时查阅卷宗或与承办法官取得联系，必要情况下

和除该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当事人或者相关人进行沟通，做到

全面了解案情和书写人的情况。 可结合其从起诉阶段到鉴

定活动启动前的诉状、笔录等材料，寻找书写人曾经留下的

签名字样。 在下面这个案例中，鉴定人提取实验样本时，

当事人声称自己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且发现其在之前法律

文书中的笔迹主要是由其他人员代签。 因此，鉴定人通知

法院对该被鉴定人再次提取实验样本，见图５、图６。

图５　当事人在鉴定中心留下的实验样本

图６　当事人在法院留下的实验样本

从图５、图６可发现当事人在鉴定机构和法院分别留下

了两种书写水平完全不同的笔迹，可见在某些情况下，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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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对于书写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使用案后样本需要注意的问题

１．确保被鉴定人的真实性

在鉴定实践中，会出现被鉴定人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真

实笔迹，而找其他与自己长相相似的人来冒充自己书写实验

样本。 因此在取样过程中，对于被鉴定人的身份一定要仔

细核对，确认无误，必要时可以与承办法官联系核实其体貌

特征。

２．在一次提取实验样本不充分的情况下，可以多次提取

一次提取实验样本，会出现无法准确判断稳定的笔迹细

节特征，这就需要再次提取书写人的实验样本。 尤其当书

写人存在书画功底的时候，特别要了解清楚书写人掌握了哪

些字体，有哪些书写习惯，必要时可以多次提取以保证样本

的充分。

四、结束语

　　保证样本笔迹的真实性、合法性，提高其应用的价值，

不仅有助于增强笔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法律性，也需要鉴

定人员继续深入研究。 本文可能还存在不足之处，希望读

者能够多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笔者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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